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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政治站位，
突出抓好党建引领工作

大纲律所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党建工作，
明确政治站位，积极探索和实施“以党建促所
建、以党务强业务、以党风带所风”。事务所主
任熊茂垠同时担任律所支部书记，切实履行

“一岗双责”，将党史及国家发展重要历程等重
要文献资料置于事务所显眼处以便律师学习
和交流，建立律师在投身于法治社会建设中正
确的职业价值观。事务所注重律师执业水平
的提升和年轻律师的培养，注重在青年律师中
发展党员，把党员律师培养成骨干，把业务骨
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骨干培养成合伙人；事
务所党支部及工会的成立推动了党建及工建
与律所发展相结合，促进了律所建设向新的台
阶迈进。因党性观念强，熊茂垠先后多次被上
级组织安排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进行党史
宣讲及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律师身份给广大
律师领誓并讲授专题党课。事务所因党建成
绩突出，迎来了武汉市武昌区司法局组织的

“加强红色引领，助推律所发展”律师行业党委
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在大纲律所召开，并对
大纲律所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体现事务所社会价值和担当

在疫情防控期间，事务所律师积极捐赠并
投身一线。为各企业复工复产，事务所团队协
助湖北省工商联、湖北省司法厅汇编了《企业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法律服务指引》，《指引》公
布后，点击率超过2000万，有多家媒体予以
报道，赞赏大纲律所线上线下共同化解矛盾。
期间，事务所应湖北省总工会安排编制了《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法律服务
指引》，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基于事务所在打
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以及企业
复工复产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事务所及参与
律师获省工商联、省司法厅通报表扬。

三、积极服务民企，
在营商环境建设中

体现事务所的社会价值

201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和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商会人民调解工
作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及
时化解经济领域矛盾纠纷。大纲律所出于肩负的
社会责任及敏感认识，在同年4月制定了《关于
在各商会指导建立调解委员会的实施方案》，并
报省司法厅和省工商联，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
视和肯定，后结合“法律三进”活动，由大纲律
所律师在大型商会活动中讲解企业的发展及风险
防控，并指导多个省级商会建立调解委员会，强
调建立调解组织应达到的标准，主要有“五落
实”（即组织、人员、经费、场所、制度落实）、

“六统一”（即名称、印章、标识、徽章、程序、
文书统一），并要求省直商协会建立调解委员会
全覆盖，后事务所律师在省工商联安排下深入到
各商协会，并结合“法律三进”活动，在诸多大
型商会活动中讲解企业的发展及风险防控，宣讲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 11月 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
话》（2020年 7月 21日） 及《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为全国倡导营商环境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
推动及带头作用。

湖北省总商会的第一个纠纷调解就是以大纲
所律师为主导化解的。某企业在黄陂投资5000
多万元，在投资2000多万元时，因拆迁发生纠
纷致项目两年不能推进，对方因此多次上访，调
解7次均未果，后经过近三小时调解得到圆满
解决。

在推进调解工作的过程中，大纲所律师为湖
北省工商联非公有制企业投诉服务中心平台的建
立和调解中心的成立提供了很好的法律服务，并
重点参与编撰了全部法律文件。该中心的“联企
e站”平台后列入全国“创新中国”最佳案例榜
单。事务所主任律师亦被聘为湖北省非公有制企
业投诉服务中心法律服务团团长。

事务所律师积极践行“运用法律知识要体现

律师的社会价值和担当”，在诸多场合宣传“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组
成部分”“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并与多家商会签订了《法律服务战略
合作协议》，承诺每年为各商会作10次免费的法
律讲座。

基于对民企法律服务工作的主动性及贡献，
事务所律师被选为湖北省委营商环境督导团成
员，先后进驻多家企业走访调查并提出合理化建
议。事务所主任熊茂垠亦被聘为湖北省委依法治
省办“保护民营企业发展专项督查组”成员及湖
北省营商环境观察员。

四、创新调解模式，
运用法律多元化调解纠纷

大纲所与派出所、司法所共同创建“警司律
联调”新型服务群众模式，成立了三所“联调中
心”，开创了司法所、派出所与事务所联动普
法、端口前移、化解矛盾先例。2019年6月至
今，事务所累计派出值班律师900人次，律师接
受法律咨询累计近3600人次，调解案件1500余
件，涉案金额近6000万元。大纲所还参与了武
昌区“法院+工会”诉调中心的诉前调解及政法
委矛调中心的调解，多名律师获得“武汉市金牌
劳动关系协调员”及“优秀家事调解员”等荣誉
称号。

大纲事务所在调解纠纷处置中贯彻落实了
“枫桥经验”及“律师天天见”的精神，落实了
全国工商联与司法部所提出的“万所联万会”精

神，律师参与的调解有如下特点：将人情、程序
式的调解变成了法律评判的调解，将双方的调解
变成了第三方（律师）为主的调解，将刚性调解
变成了柔性调解，将间歇式的调解变成了常态化
的调解，将坐诊式调解变成了走访式调解，将流
水式调解变成了留痕式调解。大纲事务所在多处
设立调解点，真正做到了法律直面基层、走向一
线，做到了“处置要早、调解优先、调防结合、
定纷止争”，极大地缓解了矛盾，减轻了法院审
案的压力，节约了司法资源。基于调解的显著成
效，湖北省市各部门领导均多次到现场调研，对
事务所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五、积极研究如何将“调解工作”
持续化、常态化

及时调处纠纷是建设法治经济和良好营商环
境的重要部分，现有的理念及研讨专题大多为如

何创新和拓展调解模式、打造调解品牌等，但对
如何理解“调解”的属性，如何让调解工作常态
化持续化的研究并不多，大纲律所对此探索如
下：

1.“调解”的属性具有公益性
“公益性”与“本职性”或“职能性”相对

应。对纠纷的调解如欲达到理想目标，则应付出
多种方法、充分的耐心和热情，且所耗时间、占
用场所、参与的人员均可能会不受既定工作属性
的限制，故“调解”需要人在本职工作之外的付
出太多，需要有高度的热情、责任心和爱心，需
要人甘心情愿不求回报的付出。实务中，社会或
管理机构对此应有充分的理解、肯定和鼓励，使
主调人在其中感受到人性的价值、社会的肯定，
从心理上感受到调解结果的成就感高于物质性评
价，这样，对面临的纠纷就会主动不遗余力地从
事公益性调解，如此就会形成良好的纠纷调处环
境。

2.“调解”工作的属性要求调解人应有高度
的复合处置能力

调解人调处纠纷，既要合法，也要合理，当
事人诉求较多，很可能一项调解成果会涉及多项
矛盾的解决，其间还要不断地反复斡旋磋商，不
像司法机关“一案一议”“与本案由无关的另行
解决”“不诉不理”“先走完程序”等机械化的生
硬形式，故需要调解人有高度的随机应变能力、
综合处理能力和责任感。

3.调解工作形成持续化、常态化、非空心化
应有相应保障措施

这些保障措施除了人员结构设计外，还体现

在物质方面和意识形态（精神）方面。
4.不断对调解的特点进行总结、肯定和宣

传，有利于积极推动调解工作
对好的案例进行宣传就会形成很好的社会效

应，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加入，纠纷的解决方
式也会更趋向于调解。

六、送法到一线，
以公益之心积极参与普法

大纲所积极倡导提供公益法律服务来体现律
师和事务所的社会价值，在公益事业中同时也能
拓展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平台。强调律师职业如
果仅是体现物质性收入就会最终偏离法律职业固
有的社会属性和使命感，如果偏离了这一基本逻
辑最终就会失去职业方向和前进的动力，因为律
师执业如果能做到充分发挥法律职业的优势是需
要有信仰的。

大纲所律师积极参与各级总工会及基层工
会单位组织的“送法到一线”活动，针对职
工、农民工的需求做法律讲座，并现场答疑咨
询；积极参加“春风行动”“宪法宣传周”“法
援惠民生 为劳动者维权”为主题的法律援助
咨询活动，向参加活动的群众宣传讲解劳动
法、法律援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参加
其他公益活动，律师团队曾在湖北电视台“百
姓与法”“百姓零距离”等栏目讲法，报刊答
疑，社区、公园现场法律咨询，武汉金丝带残
障人员救助帮扶中心讲法及心理疏导等，对普
法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

律师和事务所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是大纲事务
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大纲事务所今后仍将做到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以实际行动
体现律师和事务所的社会价值。

积极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积极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体现律所社会价值体现律所社会价值
——记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为

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即明确事务
所的发展应注重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
效果的统一，立足于打造强势品牌，秉承“崇
法弘毅 始成大纲”所训，外铸品牌、内塑凝
聚力，为发展成综合型百年强所不懈努力。律
所不断致力于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品
牌化方向发展，“大纲”之意即为通过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以遂“综合性百年强所”之不懈
追求！

事务所成立运行中，明确政治站位，突出
抓好党建引领工作；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

战；服务民企，在营商环境建设中体现事务所的
社会价值；创新调解模式，端口前移，多元化化
解纠纷；送法到一线，以公益之心积极参与普
法。事务所一系列的行为得到了认同，先后获得
武汉市“工人先锋号”、模范职工之家、职工书
屋、十佳书香集体、示范社会党支部等荣誉，事
务所主任熊茂垠于 2021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事务所倡导事务所及律师的价值不仅是物质
性收益，更应在社会价值的评价中体现成就感，
良好的价值观为事务所发展之根基。

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热线：027-87838885、13377895999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26号
德成中心十号门3层


